
“使徒行传 – 擴張神的國度(15-3): 保罗的見证/辩护 

– 從耶路撒冷到撒瑪利亞” (使徒行传 22:23-23:35)

“被证实有罪之前, 被告人都是无罪的?” 

今天: 保罗受审, 和他在一群敌对他的控告者面前的辩护

I. 保罗在犹太人面前的見证/辩护 (使徒行传 22:1-29)

A. 与复活的基督相遇 

B. 悔改信主: 改变他的生命、和他生命的目的 

C. 保罗的罗马公民籍 (第 23-29 节)

神藉着罗马帝国的权柄来护卫祂的仆人 

II. 保罗在公会前的辩护 (使徒行传 23:1-11)

A. 保罗按良心的呼吁: 无亏的良心 (第 1-2 节)

良心是根据一个人所持守的标准、而设立的内在 “法官” – 做赞许、或是谴责的工作

你的良心根据是什么? 可靠吗? 你是否每时每刻都凭良心度日?

B. 亚拿尼亚的反应和保罗的回应 (第 3-5 节)

犹太律法指定: “被证实有罪之前, 被告人是无罪的”

C. 保罗按信仰的呼吁: 耶稣基督的复活 (第 6-10 节)

复活的教训是整本使徒行传的主题 
(参考: 使徒行传 1:22; 2:32; 3:15; 和 24:21; 26:6-8; 28:20)

保罗第二次被罗马人把他从人群中抢救出来!

D. 保罗和主耶稣 (第 11 节)

III. 保罗和设阴谋害他的犹太人 (使徒行传 23:12–35)

A. 有四十多人策划阴谋 – 发誓要杀保罗

B. 泄漏阴谋、保罗被护送到该撒利亚

保罗不仅受到像一个王的护卫, 而且被送到希律大帝建造的宫廷、得到良好的待遇

保罗有把握 – 神总会带领他过人生难关的秘诀 … 

把国度事工放在自己的安乐窝之上, 而且信靠那位信实的神

不要失去与神亲密同行、和认识主更深的蒙福经历; 
要 “舍己, 背十字架和跟随耶稣”!

要像保罗一样有胆气!


